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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1179 证券简称：泽宇智能 公告编号：2026-010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监管要求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泽宇智能”）编制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104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贵所系统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300万股，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43.99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5,167.00万元，扣除券商承销佣

金及保荐费10,336.36万元后（承销佣金及保荐费含税金额为10,442.36万元，前期

已支付含税承销及保荐费用106.00万元，本次支付金额剩余部分含税金额

10,336.36万元），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12月3日汇入本公

司在以下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南支行 1111822129100182888 77,620.4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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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高店支行 10716601040025934 37,008.3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东支行 408880100100020654 10,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3060000010120100210052 7,325.7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0601230000002498 2,876.12

合 计 134,830.64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减保荐承销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1,971.22万元后，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33,195.7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21年12月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

[2021]7850号)。

(二) 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2021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3,323.00万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现金管理收益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118.22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119,763.04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199.18万元。

2022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9,082.28万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现金管理收益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2,239.42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94,762.8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356.57万元。

2023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7,729.87万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现金管理收益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3,387.73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69,526.29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250.94万元。

2024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1,091.49万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现金管理收益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1,687.09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19,500.0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754.22万元。

本期“智能电网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项目”结项永久性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11,118.6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智能电网综合服务

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已销户。

2025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5,173.40万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现金管理收益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257.11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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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4,200.0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33.92万元。本期

“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结项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904.01万元。截至2025

年12月31日止，“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已销户，超募资

金募集资金专户已销户。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银行手

续费的净额)余额为4,433.92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33.92万元，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4,200.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表：

序号 项 目 金额（万元）

1 募集资金总额 145,167.00

2 减：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54,226.64

3 加：以前年度累计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7,432.46

4 减：报告期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1,429.89

5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2,022.61

6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80,743.51

7 加：报告期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等净额 257.11

8 募集资金余额 4,433.92

9.1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3.92

9.2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 4,200.00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或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

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工



第 4 页 共 15 页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高店支行、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东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港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江苏泽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宇工程”）、

江苏泽宇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宇设计”）、泽宇智能（福州）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泽宇福州”）、广东泽宇数字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泽宇”）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 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有 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

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32050164263609889999 募集资金专户 2,339,183.27 -

合 计 2,339,183.2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规划用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电网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

目”、“智能电网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和“补充

营运资金项目”。

智能电网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不直接生产与销售产品，因而不产生直接的经济

效益，项目的间接经济效益将从公司未来研发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中体现。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不直接生产与销售产品，因而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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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项目的间接经济效益将从公司未来经营中体现。

补充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

盈利能力，从而产生间接效益。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3 年 7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

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泽宇智能（福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广东泽宇数字新能源有

限公司为“智能电网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115.50 万元置换前期已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中汇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出具《关于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中汇会鉴[2021]8179 号）。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

(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电网综

合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已达成预期目标，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同意对该项目进

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同时注销

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相关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将予以终止。该议案已经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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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

目”已达成预期目标，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同意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同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相关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将予以终止。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鉴于“智能电网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

金已按照计划使用完毕，前述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节余募集资金 11,118.60 万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并注销了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鉴于“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使用完毕，前述募集资

金专户不再使用，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节余募

集资金 904.01 万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注销了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3,195.78 万元，扣除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超募资金为 75,985.62 万元。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2023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170,000.00 万元

的自有资金择机购买满足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要求的投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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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现金管理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

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保荐机

构出具了核查意见。2023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

议案。

（2）2024 年 3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改变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62,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210,000.00 万元

的自有资金择机购买满足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要求的投资产

品。现金管理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

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保荐机

构出具了核查意见。2024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该议案。

（3）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改变募集资金使用

用途、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6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

的自有资金择机购买满足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要求的投资产

品。现金管理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

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保荐机

构出具了核查意见。2024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

议案。

（4）2025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2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230,00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

择机购买满足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要求的投资产品。现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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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

内，可循环滚动使用。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

见。2025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2、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2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 22,5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2022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23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22,5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2023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2024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 22,0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4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2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于前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实施满十二个月之日起使用剩余

超募资金 13,737.94 万元（含已到期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日

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202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3,743.51 万元；截

至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80,7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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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理财起始日 理财到期日 是否赎回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200.00 2024/11/26 2025/2/12 是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 2024/11/26 2025/3/28 是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200.00 2024/12/6 2025/3/27 是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700.00 2024/12/6 2025/3/28 是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300.00 2024/12/6 2025/5/29 是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专户型

2024 年 451 期 C款

4,200.00 2024/12/10 2025/1/9 是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800.00 2024/12/27 2025/3/28 是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专户型

2024 年第 466 期 B款

13,000.00 2024/12/30 2025/4/1 是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专户型

2025 年第 011 期 G款

4,200.00 2025/1/14 2025/3/31 是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专户型

2025 年第 123 期 I款

16,300.00 2025/4/3 2025/10/9 是

11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港闸支行

南京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5 年第 15 期 57 号 35

天
1,000.00 2025/4/7 2025/5/12 是

1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港闸支行

南京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5 年第 15 期 56 号 63

天
2,000.00 2025/4/7 2025/6/9 是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 2025/4/18 2025/11/6 是

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200.00 2025/5/13 2025/8/25 是

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 2025/5/13 2025/10/24 是

1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 2025/5/13 2025/11/25 是

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 2025/5/13 2025/12/2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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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理财起始日 理财到期日 是否赎回

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300.00 2025/5/13 不适用[注 1] 否

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

存款
1,100.00 2025/6/17 2025/10/9 是

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13,500.00 2025/10/9 2025/10/30 是

2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

存款
3,900.00 2025/10/13 2026/4/13 否

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130.00 2025/10/17 2025/10/30 是

[注 1] 自 2025 年 5月 13日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存款本金 300.00 万元，按最短七天为周期对

通知存款的本金和利息进行自动滚存，支取时按约定期限提前通知银行，约定支取存款的日期和金额，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通知存款余额 3,000,000.00 元。

[注 2]2025 年度，公司现金管理收益为 2,562,246.82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赎回的现金管

理余额为 42,000,000.00 元。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25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2024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综合考虑

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为更好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现阶段发展需求及公

司整体经营发展布局等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同意将“智能电网技术研究院

建设项目”变更为“智能电网技术研究院升级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周期 2年，该

议案已经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技术研发项目，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但通过本项

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增强企业产品和技术持续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通过技术

研究与拓展以及关键技术和产品的研究，有效保证公司技术的先进性，进一步缩短

产品开发和生产周期，提高产品质量，全面提升公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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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

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重大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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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3,195.7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173.40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3,737.16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031.12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53%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改

变项目(含

部分改变)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智能电网综合服务能力

提升建设项目
否 37,008.30 37,008.30 - 27,487.30 74.27%

2024/10/3[注

1]
5,008.52 否[注 4] 否

2.智能电网技术研究院建

设项目
是 7,325.74 1,669.44 - 1,669.44 100.00% 不适用[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智能电网技术研究院升

级建设项目

是（新增项

目）
- 6,031.12 1,429.89 1,673.67 27.75% 2026/8/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

目
否 2,876.12 2,876.12 - 2,163.24 75.21% 2024/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否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7,210.16
57,584.98

[注 3]
1,429.89 42,993.65 74.66% 5,008.52



第 13页 共 15页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 80,743.51 80,743.51 13,743.51 80,743.51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80,743.51 80,743.51 13,743.51 80,743.51 100.00% - - - -

合计 137,953.67 138,328.49 15,173.40 123,737.16 - - 5,008.5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三(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三(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三(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三(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三(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三(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智能电网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实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3 日。

[注 2]公司已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 “智能电

网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变更为“智能电网技术研究院升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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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报告期内因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后投资总额由 57,210.16 万元变更为 57,584.98 万元，主要系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用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所致。

[注 4]“智能电网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本期受行业竞争加剧、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导致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暂时不及预期。

[注 5]上表中部分合计数或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 6]“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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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 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智能电网技术研

究院升级建设项

目

智能电网技术

研究院建设项

目

6,031.12 1,429.89 1,673.67 27.75% 2026/8/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四（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四（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 1]上表中部分合计数或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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